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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升公租房申请事项的标准化、规范化、数字化水平，提高群众办事便捷度，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的指导意见》(国发〔2022〕5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4〕3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高效办成一件事”2024年度新一批重点事项清单的通知》（国办函〔2024〕53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服务指南。
第二条 本工作指引适用于青岛市范围申请公租房“一件事”，主要工作方式为对申请公租房家庭成员基本信息进行数据联网核查。
联网核查事项应根据公租房资格申请和管理需要以及各部门数据共享程度进行动态管理，对高频数据需求进行拓展。
第三条 申请公租房“一件事”坚持申请自愿、属地办理原则，由户籍地街道办事处进行受理。
第四条 本工作指引的服务对象是指符合青岛市公租房申请条件拟申请办理公租房的申请人。

第二章 服务方式

第五条 线上在“爱山东”政务服务平台电脑端和移动端设置“申请公租房一件事”专区。
第六条 线下在各区（市）住房保障部门以及街道（乡镇）政务服务场所设置申请公租房“一件事”服务窗口，实行“一表申请、一窗受理、综合服务”。
申请公租房“一件事”服务窗口设置在政务服务场所入口楼层较近位置，有条件的场所可设置低位服务台。
第七条 咨询服务包括政策解答、资料推送两个环节。
政策解答。申请公租房人员可通过电话咨询，也可到当地申请公租房“一件事”服务窗口咨询。工作人员对咨询内容按照一次告知、首问负责制要求进行解答。非现场解答办理范围业务，应做好联系和交办。
资料推送。工作人员根据申请公租房家庭实际情况，现场提供办事指南、填报表单、申办路径、办理电话等内容。
第八条 鼓励有条件的基层服务单位通过申请公租房“一件事”窗口提供“帮办”“代办”服务。

第三章 申请受理

第九条 申请方式包括现场申请和线上申请两个途径。
现场申请。申请人向户口所在地街道（乡镇）申请公租房“一件事”窗口提出申请。
线上申请。“爱山东”政务服务平台“一件事办理”专区“申请公租房一件事”模块。
[bookmark: OLE_LINK33][bookmark: OLE_LINK32]第十条 申请人选择到申请公租房“一件事”窗口申请的,窗口人员指导其填写《青岛市住房保障资格申请审核档案》提交《青岛市公租房申请办理材料明细》一套材料，对于受理材料，除《青岛市公租房申请办理材料明细》规定的材料外，原则上不得要求申请人提供其他证明材料。
[bookmark: OLE_LINK35]第十一条 街道办事处窗口人员受理申请后于5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和材料上传工作。
第十二条 申请公租房“一件事”推行“零费用”，除法律、法规及行政规范性文件另有规定的事项，不得以任何名义向申请人收取费用。

第四章 业务办理

第十三条 各联办部门应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申请人的户籍、房产、收入、财产审核工作。
第十四条 对经审核且公示无异议或有异议经查证不成立的予以登记，由区（市）住房保障部门向申请人发放准予登记通知书。对不符合条件的，由区（市）住房保障部门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工作指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